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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 
 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
 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 
 
 

一、基本情况： 

 

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经审计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-9,313,088.50 元，未弥补

亏损-9,313,088.50 元，公司股本总额 22,100,000.00 元，未弥补亏损超过实

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 

 
二、亏损原因： 

 
政策及宏观经济因素是近两年大部分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。我公司

近几年主要收入来源于环保监管侧、下游客户集中在政府采购端。受政策及宏

观经济因素影响，行业市场需求增量减速、存量优化。外部现状是导致公司净

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另外新构建销售渠道策略刚起步造成相对成本增

加、存量变现不足与新增量周转时间增加都是导致利润下滑的原因。虽然 24 年

的收入和利润有了一定增长，但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，导致了无法弥补累

计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。 

 

三、采取的措施： 

市场上，要更好地服务和了解核心客户的需求，以帮助客户满足需求为专

业拓展方向；技术上，要持续地进行产品优化，积极拥抱 AI 创新产品，多方合

作，融合创新；交付上，跨部门合作，团队分工要更明晰，要提升与客户的沟

通和引导，以主动修正问题来降低风险，提升交付质量；人员管理上，以提升 



个人绩效为目的，加强中层团队的培养，将部门活动与目标形成统一，让每个

个体认真地参与到团队工作中。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，以将公司打造成为顶尖

的环保专业公司为目标，实现收入利润持续增长，逐步弥补利润亏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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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 

 

《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 
 
 

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 

董事会 

 

2024 年 4 月 25 日 

 


